德环审〔2025〕2-4号
德宏州生态环境局关于芒市网架结构加强工程（110千伏帕底变至110千伏东郊变线路改造工程）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德宏供电局：

    你单位申请报批的《芒市网架结构加强工程（110千伏帕底变至110千伏东郊变线路改造工程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)已收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技术评估意见，经我局研究批复如下：
项目概况

该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407-533100-04-01-251037）建设地点位于德宏州芒市风平镇、三台山德昂族乡、遮放镇，项目总投资5801万元，环保投资269万元，占比6.64%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
（一）220kV 坝托变间隔扩建工程；

（二）10kV 帕底变间隔调整工程；

（三）220kV 坝托变至 110kV 东郊变线路改造工程；

（四）220kV 坝托变至110kV 西郊变线路改造工程；

（五）110kV 帕底变至 110kV 允金变线路改造工程；

（六）110kV 允金变至 110kV 东郊变线路改造工程。

项目共新建杠塔125基，总占地面积约42449m2，其中永久占地8750m2，临时占地33699m2。永久占地为输电线路塔基用地。
根据《报告表》评价结论和技术评估意见，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符合芒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符合云南省、德宏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，项目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区、国家公园、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、地质公园、世界自然遗产地、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生态环境敏感区。不占用国家、省级公益林。

项目新建线路穿越瑞丽江-大盈江风景名胜区孔雀湖片区和法帕温泉、部分涉及占用林地，在项目开工前需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同意。项目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后，项目污染物可达标排放，项目建设和运营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。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《报告表》中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。

二、项目施工及运营管理应重点做好的工作

（一）严格落实施工期的环境保护措施。加强施工期的环境保护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不得扰民，施工时应采取有效的防尘、降噪措施，施工期产生的扬尘、噪声、生活污水、固体废弃物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中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贯彻执行；施工期不得在瑞丽江-大盈江风景名胜区范围设置施工营地，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及时清运妥善处置，不得随意丢弃或填埋；严格按征地范围施工，施工过程中应合理安排施工场地、堆料场、牵张场等临时施工用地，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恢复临时施工用地的原有土地功能；尽量使用现有道路，减少施工占地和植被破坏；开挖的土石方全部用于生态恢复和回填利用；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监督管理，禁止人为捕杀野生动物；经过水体时禁止向水体排放、倾倒垃圾、弃土、弃渣，禁止排放未经处理的钻浆等废弃物。
（二）进一步优化线路方案，规范架设输变电线路导线。项目输电线路导线对地距离及交叉跨越物的距离应严格按照《110kV～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》（GB50545-2010）进行架设，导线架设应满足经过非居民区时，导线最大弧垂应不小于6.0m，导线经过居民区时，导线最大弧垂不低于7.0m的标准要求。
（三）严格执行各类环境质量标准。项目施工及运营期变电站厂界噪声应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相应标准限值，线路沿线及声环境敏感目标处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 2008）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，施工期扬尘排放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79-1996）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，水质执行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－2002）Ⅲ类标准；一般固体废物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电磁环境保护措施，加强辐射环境保护管理。运营期要加强输变线路设备日常管理和维护，同时加强对工作人员进行有关电磁环境知识的培训；合理设置监测点位，定期开展辐射环境监测，保证工程线路沿线经过非居民区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中10kV/m、100μT的控制限值要求，经过居民区和电磁环境保护目标时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4000V/m、100μT的公众曝露限值要求。

（五）加强辐射安全宣传教育，杜绝发生辐射污染事故。在危险位置设立各种警告、防护标识，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图文标志，标明严禁攀登；线下高位操作应有防护措施等安全注意事项避免意外事故；对当地群众进行有关电磁辐射方面的环境宣传工作，帮助群众建立环境保护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，减少在高压走廊内的停留时间，及时解决公众合理的环境保护诉求，杜绝发生电磁辐射污染事故。

（六）加强环境管理，认真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你单位在运营期必须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制定辐射环境事故应急预案，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；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岗位培训，建立完善的环保管理机制、规章制度和应急报告制度，落实应急物资和经费储备；定期开展辐射事故应急演练，防止事故排放导致环境污染问题。
三、其他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该建设项目报告表经批准后，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，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环境影响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，方决定开工建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（二）认真落实环保资金的投入，严格按《报告表》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。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竣工后依法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工作，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行，并按照要求登录“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”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、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。

（三）你公司应在接到本批复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《报告表》送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，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。

请德宏州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负责该项目落实《报告表》及本批复各项要求和措施的现场监督检查工作。

德宏州生态环境局        
2025年6月26日

抄送：州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、湖北君邦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、云南润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。
德宏州生态环境局办公室　　　　       2025年6月26日印发　




